
 

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4-086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4年6月21日，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

券”或“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股权收购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2024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收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或“标的

公司”）控股权的提案，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北京长安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投资”）、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普润”）、天津吉睿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吉睿”）、诸暨楚萦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诸暨楚萦”）、北京同盛景富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同盛”）、横琴鑫和泰

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横琴鑫和”）、北京用友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用友”）、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远高”）分别持有的国融证券42.0747%、14.0252%、

1.6830%、2.2578%、1.9747%、1.1220%、1.1220%、0.3366%股份，合计

64.5961%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西部证券作为国融证

券控股股东的资格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的核准。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该事项应披

露标的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会计报告。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审计工作尚未完成，本公

告中披露的标的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待相关审计工作完

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作出决议并披露相

关信息。 

5、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长安投资、杭州普润、天津吉睿、

诸暨楚萦、北京同盛、横琴鑫和、北京用友、宁远高分别持有的国

融 证 券 749,987,189 股 股 份 （对 应股 份 总数 的 42.0747% ） 、

250,000,000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的14.0252%）、30,000,000股股

份（对应股份总数的1.6830%）、40,246,250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

的2.2578%）、35,200,000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的1.9747%）、

20,000,000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的1.1220%）、20,000,000股股份

（对应股份总数的1.1220%）、6,000,000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的

0.3366%），合计国融证券1,151,433,439股股份（对应股份总数的

64.5961%）。参考标的公司截至2023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值，经相关方协商一致，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3.3217元/股。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加强

资源整合，进一步提高公司证券业务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

挥公司现有业务优势与国融证券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和投资

者利益。 

（二）审议情况 

2024年11月6日，西部证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收购国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权的提案》。 

2024年11月6日，西部证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

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收购国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权的提案》。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经审计的2023年财务数据以及交易作价

情况，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国融证券（a） 交易对价（b） 取值（c） 西部证券（d） 
指标占比

（c）/（d） 

资产总额 176.75 38.25 176.75 962.21 18.37% 

资产净额 40.01 38.25 40.01 279.44 14.32% 

营业收入 9.67 - 9.67 68.94 14.03% 

备注：（1）以上财务数据均为2023年末/2023年度经审计数据； 

（2）上表资产净额的数据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根据上述计算，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和营

业收入均未达到上市公司相应指标的50%以上，未达到《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

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及授权程序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标

的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审计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提案。 

2、西部证券作为国融证券控股股东的资格尚需获得证监会的核

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0007423013557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号院 4楼 11层 

法定代表人 侯守法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组织文化艺术活动（演出

除外）；承办展览展示会；销售日用百货；物业管理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取得行政许

可；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30185MA27YY7P4U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135,716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大园路 958号科创大楼 1幢 101-1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共青城普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卢

春泉）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

服务）。 

3、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20116MA05LAA235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126 号动漫大厦 C 区二层 209（TG 第

312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黄婉荣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与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23033247451XX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14,660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旺路 218号永业大厦 001901-3 

执行事务合伙人 江毅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

记账），商务咨询，建筑设计咨询，房地产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礼仪服务，摄像服务，仓储服务，计算机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北京同盛景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北京同盛景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08339863139L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6,400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6号院 1号楼 14层 1708 室 0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何旺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1、未经



 

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

资时间为 2020年 4月 30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400MA4UMJ599B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11,660.5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场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12918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鑫和泰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吴振刚）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

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087002210746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资本 8,5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 号院 8号楼 202房间 

法定代表人 王文京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640122564111806W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58,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银川德胜工业园区丰庆路以北烈马渠以东 1幢 

法定代表人 高红明 

经营范围 

有色金属及制品（不含稀有金属）、智能化成型和加工成套

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建材制造成套设备、矿石及矿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品）、电线电缆、煤及煤制品、机械设备、风电设备

的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制品生产、销售；苗木的种

植及销售；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0736129456G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设立时间 2002-04-24 

注册资本 1,782,511,536元人民币 

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腾飞大道 1号四楼 

法定代表人 张智河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

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外币有价证券经纪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凭许可证经营）。一般经营项目：

无。 

（二）股权结构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 

1 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8,619,222 70.6093 

2 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0,000,000 14.0252 

3 内蒙古日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3,575,308 4.1276 

4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44,000,000 2.4684 

5 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0,246,250 2.2578 

6 北京同盛景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5,200,000 1.9747 

7 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1.6830 



 

8 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0 1.1220 

9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1.1220 

10 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0.3366 

11 兴安盟国有资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870,756 0.2733 

合计 1,782,511,536 100.00 

（三）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国融 

证券 

总资产 173.99 176.75 

净资产 42.63 42.16 

归母净资产 40.50 40.01 

净资本 34.14 33.78 

营业收入 7.04 9.67 

净利润 0.47 0.42 

注：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主营业务情况 

国融证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外币

有价证券经纪业务；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国融汇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从

事私募基金管理业务；通过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从

事期货业务；通过控股子公司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事公募基金管

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四、本次交易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评估

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

国融证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西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拟收购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涉及的国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0585号）。 

本次标的资产评估机构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评估方法进

行了评估，经分析最终选择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经市场

法评估，国融证券股东全部权益在2023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为

604,350.00万元，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口径账面净资产增值

204,271.77万元，增值率51.06%。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及合理性 

在上述标的公司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经相关方协商一致，本次股

份转让的价格为3.3217元/股。本次交易中，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4年11月6日，公司与长安投资、杭州普润、天津吉睿、诸暨

楚萦、北京同盛、横琴鑫和、北京用友、宁远高以及国融证券共同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1、甲方（受让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转让方）： 

乙方1：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2：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3：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4：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5：北京同盛景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6：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乙方7：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8：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丙方（“目标公司”或“国融证券”）：国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二）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各方同意，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年12月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对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后出具，并

经国资备案的编号为天兴评报字（2024）第0585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目标公司100%股份的评估价值共计604,350.00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

款和条件通过现金方式以人民币3.3217元/股的价格合计受让乙方所

持有的目标公司115,143.34万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64.5961%

（上述交易以下称为“本次交易”），甲方共向转让方支付

382,471.65万元（“转让价款”）。为免疑义，乙方1的转让价款需

结合本协议相关条款的最终结算额确定。 

序号 转让方 
转让数量 

（股） 

转让价款 

（元） 
对应股比 

1 北京长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49,987,189 2,491,232,445.70 42.0747% 

2 
杭州普润星融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0,000,000 830,425,000.00 14.0252% 

3 
天津吉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000,000 99,651,000.00 1.6830% 

4 
诸暨楚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40,246,250 133,685,968.63 2.2578% 

5 
北京同盛景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35,200,000 116,923,840.00 1.9747% 

6 
横琴鑫和泰道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20,000,000 66,434,000.00 1.1220% 

7 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0 66,434,000.00 1.1220% 

8 宁夏远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19,930,200.00 0.3366% 

合计 1,151,433,439 3,824,716,454.33 64.5961% 



 

在满足甲方取得目标公司51%以上股份的前提下，乙方1至乙方8

向甲方转让标的股份相互独立，上述任何一方因任何原因导致未能完

成交割的，不影响其他方的股份之交割，任何一方不得以此为由解除

本协议或拒绝履行本协议之约定；如甲方通过本次交易未能取得目标

公司51%以上股份，甲方有权向各方发出书面通知解除本协议项下其

与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免于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甲方、乙方2应在本协议签署且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签署质押协议；乙方2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的50%质押给甲方，

并在签署质押协议后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三）转让价款支付和交割 

（a）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1.甲方应按照以下约定向乙方1、乙方2支付转让价款： 

a）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电汇方式

向甲方与乙方1、乙方2共同开设的银行共管账户（“共管账户1”）

支付219,297.46万元（“转让价款1”），作为乙方1所持目标公司

41,019.6479万股、乙方2所持目标公司25,000万股（合称“标的股份

1”）的合计转让对价； 

b）甲方（其他共管方应配合划款）同意按照以下约定将共管账

户1的相应款项向乙方1和乙方2进行分阶段支付转让对价：（1）本协

议相关条款约定的先决条件（除本协议约定相关条款所涉乙方2申请

冻结的乙方1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完成解冻登记外）全部成就后支付转

让价款1的20%，该笔款项作为（2023）京仲裁字第2520号仲裁裁决书

项下的执行预付款；（2）本协议相关条款先决条件(包括乙方1被冻

结的本次交易甲方收购乙方1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股份（对应股份

749,987,189股）解除冻结)全部成就且标的股份1办理完毕过户后



 

（以目标公司出具股东名册的时间为准）当天支付转让价款1剩余80%。

乙方2申请解冻且法院已完成解冻工作的，乙方2指定账户中的执行款

不因任何原因退回。 

如因乙方2未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导致协议解除，且因乙方2原因

未在协议解除后10个工作日内配合将乙方2指定账户中款项退回甲方

的，乙方2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c）转让价款1为暂计至2024年12月31日的（2023）京仲裁字第

2520号仲裁裁决的总执行款，为219,297.46万元。总执行款的计算方

式为：（2023）京仲裁字第2520号仲裁裁决书确定的乙方1应向乙方2

承担债务总额+逾期执行裁决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执行

费用；该总执行款应计算至足额划转至乙方2指定账户之日（以下简

称“计息截止日”）。 

如转让价款1金额实际不足涵盖总执行款，各方同意由甲方与乙

方1、青岛国信共同开设的银行共管账户（“共管账户3”）或乙方1

其他银行账户向乙方2予以补足，补足款与转让价款1剩余80%同日向

乙方2指定账户划付；如转让价款1金额实际高于总执行款，超出部分

归属乙方1，并由甲方在标的股份1完成交割时按照乙方1指示支付至

指定账户。 

2.甲方应按照以下约定向乙方1、乙方3支付转让价款： 

本协议签署生效的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电汇方式向甲方

与乙方1、乙方3共同开设的银行共管账户（“共管账户2”）支付

26,300.53万元（“转让价款 2”），作为乙方 1所持目标公司

4,917.7930万股、乙方3所持目标公司3,000万股（合称“标的股份

2”）的合计转让对价。 

3.甲方应按照以下约定向乙方1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本协议签署生效的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电汇方式向共管

账户3支付96,532.85万元（“转让价款3”），作为乙方1所持目标公

司29,061.2780万股（合称“标的股份3”）的转让对价。 

4.甲方应按照以下约定向乙方4、乙方5、乙方6、乙方7、乙方8

支付转让价款： 

a）本协议签署生效的五(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电汇方式向甲

方分别与乙方4、乙方5、乙方6、乙方7、乙方8共同开设的银行共管

账户支付其所持公司股份（“标的股份4”）对应的转让价款的5%

（“转让价款4第一笔转款项”），分别为乙方4金额6,684,298.43元、

乙方5金额5,846,192.00元、乙方6金额3,321,700.00元、乙方7金额

3,321,700.00元、乙方8金额996,510.00元； 

b）在甲方、乙方1和目标公司互相交付先决条件已获满足的证明

文件并经甲方、乙方1认可后当日，甲方应以电汇方式向甲方分别与

乙方4、乙方5、乙方6、乙方7、乙方8共同开设的银行共管账户支付

其所持公司股份对应的转让价款的95%（“转让价款4第二笔款项”，

与转让价款4第一笔款项合称“转让价款4”），分别为乙方4金额

127,001,670.19元、乙方 5金额 111,077,648.00元、乙方 6金额

63,112,300.00 元 、 乙 方 7 金 额 63,112,300.00 元 、 乙 方 8 金 额

18,933,690.00元。 

5.对于标的股份1、标的股份2、标的股份3，交割日为甲方将转

让价款1剩余80%从共管账户1划出之日（“交割日1”）；对于标的股

份4，交割日统一为转让价款4第二笔款项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

完成支付日期（“交割日2”），甲方于交割日即取得对应标的股份

及目标公司股东身份。 

6.付款时，除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风险准备金覆盖事项按该条



 

执行外，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分别扣减乙方赔偿、补偿、支付违

约金及其他应付的款项（共管账户1所对应金额不得扣除，如共管账

户1中有结余，可扣除）。扣减金额应按甲方可获得的赔偿、补偿或

违约金的金额进行计算。 

7.鉴于长安投资所持目标公司股份处于冻结状态，为保障股份顺

利向甲方完成交割，各方应积极配合推动相关股份解除冻结手续，并

在解除冻结后尽快完成股份之交割。 

（b）交割日行动 

1.乙方1应或应促使目标公司于交割日1向甲方交付下列文件或完

成相关工作： 

a)乙方1和/或目标公司向甲方在集团公司任职（含担任观察员）

的授权代表移交集团公司所有的会议文件、证照、登记和许可、所有

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和其他

印章印鉴）、所有银行账号信息、账户卡、密码、预留印鉴卡、网银、

Ukey、互联网金融机构开具的账户、财务会计资料、凭证及全部财务

报表、所有合同原件、历史沿革审批文件、所有IT系统（包括相关的

账户和密码）、人力资源、业务、财务、税务、法律、知识产权等部

门需要交接的其他资料、文档等能够实现甲方实际控制集团公司的相

关资料，具体资料清单由乙方1准备，并由甲方进行审核，在确认无

误后由甲方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后，视为完成交接工作。交接完成后，

上述文件或资料仍由集团公司保管和支配。 

b)向甲方出具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且该等出资证明书和股东

名册应经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出资证明书应当

记载下列事项：(i)公司名称；(ii)公司成立日期；(iii)公司注册资

本；(iv)甲方的名称、缴纳的出资额；(v)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



 

日期。股东名册应当记载下列事项：(i)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ii)

股东的出资额；(iii)出资证明书编号。 

c)甲方可在交割日1正式派出人员现场行使管理权，并接受本条

第a)款约定外的其他任何集团公司的文件、资料及资产（如有）。 

（c）共管账户 

1.自本协议签订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在其注册地西安所在

银行取得开立共管账户1-8的所有申请文件材料，乙方应在五个工作

日内配合完成开户材料的签署工作，甲方应及时完成开设银行共管账

户1-8作为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或收取转让价款。 

其中，共管账户1以甲方名义开立，长安投资、杭州普润作为共

管方，长安投资、杭州普润应配合甲方与中国建设银行西安东新街支

行共同签订资金监管合同并开立账户，在本协议履行完毕或解除后，

长安投资、杭州普润退出对共管账户1的监管； 

共管账户2以甲方名义开立，长安投资、天津吉睿作为共管方，

长安投资、天津吉睿应配合甲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北大街支行营业

室（“工行西安北大街支行”，与中国建设银行西安东新街支行合称

“监管银行”）共同签订资金监管合同并开立账户，在甲方完成转让

价款2的释放后，长安投资、天津吉睿退出对共管账户2的监管； 

共管账户3以甲方名义开立，长安投资、青岛国信作为共管方，

长安投资、青岛国信应配合甲方与工行西安北大街支行共同签订资金

监管合同并开立账户，在甲方完成转让价款3全部款项的释放后，长

安投资、青岛国信退出对共管账户3的监管； 

共管账户4、5、6、7、8（以下统称为“其他股东共管账户”）

均以甲方名义开立，乙方4、乙方5、乙方6、乙方7、乙方8分别作为

共管方，并应配合甲方与工行西安北大街支行共同签订资金监管合同



 

并开立账户，在甲方完成转让价款4全部款项的释放后，乙方4、乙方

5、乙方6、乙方7、乙方8退出对其他股东共管账户的监管。 

2.资金监管条件 

a）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方式分别向共管账户支付转让

价款。 

b)共管账户的任何资金支出应先经开设共管账户的共管各方同意

（即经各方预留印鉴共同确认）方可支出，共管账户的资金支出根据

共管协议约定的方式支付。 

c)共管账户费用：由共管账户户名方承担。 

3.共管账户资金性质 

a)存入共管账户1、共管账户2、共管账户3、其他股东共管账户

的资金及产生的孳息在交割日之前归甲方所有（如标的股份1最终完

成交割过户，则共管账户1支付转让价款1的20%部分在划转后、交割

前对应孳息归乙方1所有，如最终未能成功交割过户，则乙方1应返还

上述孳息），但作为甲方付款的担保；根据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的存

入共管账户的风险准备金及产生的孳息归乙方1所有。 

b)共管账户资金不足以用于本协议项下的甲方付款的，甲方仍需

按合同约定承担付款义务。 

4.共管账户资金的支出条件 

各方同意并确认，（1）对于共管账户1，乙方1、乙方2可要求甲

方将共管账户中的相应款项（扣除截至交割日孳息）按照本协议相关

条款约定进行划转；（2）对于共管账户2，甲方应当在共管账户1支

付剩余80%款项的同时，自共管账户中支出转让价款（扣除截至交割

日孳息）至乙方1、乙方3指定的银行账户；（3）对于共管账户3，甲

方、乙方1应将贰亿伍仟万元（小写：￥250,000,000）作为风险准备



 

金，转入以乙方1名义开立、甲方参与共管的共管账户（以下称“共

管账户B”），并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调整股权转让价款并完

成最终结算之后，乙方1方可要求甲方释放共管账户B的剩余结算额；

转让价款3扣除前述风险准备金的金额，甲方应当在共管账户1支付剩

余80%款项的同时支出转让价款（扣除截至交割日孳息）至乙方1指定

银行账户；（4）对于其他股东共管账户，乙方4、乙方5、乙方6、乙

方7、乙方8可分别要求甲方自交割日2起（包含当日），自共管账户

中支出转让价款（扣除截至交割日孳息）至其指定银行账户。甲方应

于收到乙方付款要求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款项划转（因非甲方原因造

成的延迟除外）。 

(d)甲方向乙方支付任何转让价款的行为，不代表其认可先决条

件相关事项无需继续履行，如有任何先决条件未获满足但被甲方所豁

免之条款及情形，对乙方而言应作为交割后义务，在甲方要求的合理

时间内完成。此种情况下不视为乙方存在任何违约行为。 

（四）风险准备金及风险观察期 

1、甲方及长安投资同意，将转让价款3中的贰亿伍仟万元（小写：

￥250,000,000）作为风险准备金，并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对股权转让

价款进行调整。 

2、各方同意，在风险观察期内，长安投资为集团公司的部分表

内资产及因部分风险事项而产生的任何支出义务提供风险保障。 

3、针对前述风险准备金的支付安排，经受让方与长安投资协商

一致后，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等方式进一步调整或约定采取其他风险

保障措施。 

（五）未分配利润安排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交割日前，目标公司不允许进行分红。除各

方对过渡期间损益另有安排外，标的股份对应的截至交割日（含当日）

形成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甲方享有。 

（六）过渡期损益安排 

各方同意，定价基准日（含当日）至交割日（不含当日）期间，

目标公司亏损由长安投资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承担，目标公司过

渡期内收益由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全体股东按股份比例享有或承担享有。 

甲方同意，目标公司在过渡期收益可以按照本协议相关条款约定

对风险保障覆盖价值变动进行调整。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标的公司均为综合类证券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

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后，公司的资产规模、归母净利润将有一定幅度的增

加，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陕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加强

资源整合，进一步提高公司证券业务的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

挥公司现有业务优势与国融证券业务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和投资

者利益。 

七、风险提示 

1、公司作为国融证券控股股东的资格尚需获得证监会的核准，公

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交易无法达

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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